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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民事诉讼中公告送达的困境及其破解

于 一 飞
(厦门大学 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当前,中国公告送达数量惊人,已超过传统媒体适合承载的限度,适用公告送达滥用

现象明显,实践中粗疏随意,效果较差,难以实现“送而达冶。 这主要与传统公告方式的固有缺

陷等因素相关,公告送达亟待突围。 构建送达信息一体化平台,可为法院送达提供可靠信息来

源;构建新型公告送达平台,构建统一的信息网络公告系统和公告送达管理系统,可以提升公告

送达的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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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公告送达是当事人权利实现的重要一环,而公

告送达作为一种特殊的送达方式面临着特殊的态

势,其实施状况影响着公告送达的整体质量。 近些

年来,信息技术飞跃式发展,司法改革全方位推进,
公告送达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其所面临的困境有了

新的内容及表现形式。 如何有针对性地破解这些困

境,如何使公告送达跟上新形势、适应新变化、实现

新发展,是我们亟须解决的问题。
一、民事诉讼中公告送达的困境

当前,中国公告送达的现状和面临的诸多问题,
可以归结为送达公告数量多、滥用现象较突出以及

公告送达效果差三个层面。
(一)送达公告数量惊人

近年来,法院公告送达的适用率持续攀升。 潍

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3—2015 年公告送达的适用

率分别为 10郾 3% 、10郾 8% 、11郾 1% 。[1] 威海市环翠区

人民法院公告送达的适用率由 2008 年的 5郾 5% 一

路升高,2013 年达到 10郾 4% ,2016 年上半年达到

17郾 8% 。[2]84以山东省为例,据不完全统计,2016 年

全省法院公告送达率平均为 10% ~20% , 个别法院

甚至高达 30% 。[1] 显然,在收案数量逐年增长的当

今,公告送达的高适用率对应着庞大的送达公告

数量。
根据 2015 年 2 月 4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业的解释》
(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 138 条之规定,中国当

前有两种公告方式:一是在法院的公告栏和受送达

人住所地张贴公告,二是在报纸、信息网络等媒体上

刊登公告。 对于张贴送达公告,司法实践中适用的

情况不一,数据收集困难,在此不作深入讨论。 对于

刊登送达公告,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规

范法院公告发布工作的通知》 (法也2005页72 号)明

确《人民法院报》为唯一送达公告媒体,但实践中各

法院也在《人民日报》《法制日报》《检察日报》等报

纸以及地方法制报上对法院送达公告进行刊登。
以《山东法制报》为例,笔者对刊载的法院公告

进行了统计,2016 年 7 月 21 日至 2017 年 3 月 30 日

253 天的期间内,刊登公告 164 879 件,日均刊登公

告 652 件。 鉴于刊登送达公告的报纸种类过多,数
据统计和整理存在困难,而《人民法院报》作为刊登

全国公告的专业性媒体最具代表性,以下,笔者以

《人民法院报》上刊登的送达公告为研究样本,深入

探究中国公告送达现状。
笔者随机截取两个跨度为 6 个月的时间段,对

《人民法院报》各类送达公告总数进行统计,见表 1。
由表 1 可见,《人民法院报》刊登的送达公告数量半

年已突破 40 万件,年公告数量达到 80 万件以上。
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与裁判文书的送达公告数量



基本相当,共占 90%以上。 起诉状和上诉状副本送

达公告数量不足 2% ,执行文书不足 5% 。
笔者对《人民法院报》2016 年 12 月 4 日至 2017

年 4 月 1 日(共计 17 个周)每日刊登的送达公告数

量进行统计,统计数据如表 2 所示。

表 1摇 《人民法院报》半年公告数量及各类公告比例 件

统计区间
起诉状副本
及开庭传票

起诉状、上
诉状副本

裁判文书 执行文书 其他 公告总数

2016郾 6郾 29—2016郾 12郾 27 214 335
(48郾 4% )

7 076
(1郾 6% )

186 215
(42郾 0% )

19 222
(4郾 3% )

15 972
(3郾 6% )

442 820

2016郾 9郾 15—2017郾 3郾 15 179 212
(43郾 7% )

7 562
(1郾 8% )

190 958
(46郾 5% )

17 852
(4郾 4% )

14 767
(3郾 6% )

410 351

表 2摇 《人民法院报》日、周公告数量统计 件

周次 周起始日 周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小计

第 1 周 2016鄄12鄄04 5 243 147 5 221 139 6 915 151 135 17 951
第 2 周 2016鄄12鄄11 5 257 150 4 503 148 6 909 153 141 17 261
第 3 周 2016鄄12鄄18 5 282 138 4 395 147 6 925 144 146 17 177
第 4 周 2016鄄12鄄25 5 206 139 5 283 146 6 842 142 144 17 902
第 5 周 2017鄄01鄄01 5 324 0 2 993 141 6 939 137 146 15 680
第 6 周 2017鄄01鄄08 4 675 138 5 244 141 6 366 155 144 16 863
第 7 周 2017鄄01鄄15 4 898 144 4 090 150 5 388 115 138 14 923
第 8 周 2017鄄01鄄22 5 633 142 4 506 129 6 706 146 0 17 262
第 9 周 2017鄄01鄄29 0 0 0 0 0 56 148 204
第 10 周 2017鄄02鄄05 6 273 159 2 057 138 127 151 133 9 038
第 11 周 2017鄄02鄄12 5 301 147 137 146 6 900 142 141 12 914
第 12 周 2017鄄02鄄19 5 829 138 4 860 126 5 815 150 139 17 057
第 13 周 2017鄄02鄄26 6 166 142 4 915 124 6 951 139 138 18 575
第 14 周 2017鄄03鄄05 5 552 113 4 066 114 6 995 134 111 17 085
第 15 周 2017鄄03鄄12 6 967 130 5 149 140 7 002 135 113 19 636
第 16 周 2017鄄03鄄19 7 005 121 5 254 130 6 913 135 143 19 701
第 17 周 2017鄄03鄄26 7 048 147 5 112 134 6 945 132 131 19 649

摇 摇 在统计期间内,日送达公告数量最多超过了

7 000件。 送达公告数量之多已经完全不是《人民法

院报》版面中缝及“边角余料冶所能承载的。 事实

上,《人民法院报》版面中缝及版面的“边角余料冶能
承载的公告数量只有 150 件左右。 统计期间内,周
一、周三、周五、周六,每天送达公告数量基本不超过

160 件,每周的这四天 《人民法院报》 不发行 “增

版冶。 在周日、周二、周四这三天,在常规版面进行

刊登的同时,惊人数量的送达公告通过“增版冶的形

式刊登。 笔者随机走访了若干订阅机构的相关人

员,均表示没见过增版甚至不知有增版。 《人民法

院报》官方网站电子报刊的版面目录中也不存在

“增版冶的索引。 可见“增版冶不会随着《人民法院

报》的发行而送到各订阅机构手中,其作用只是寄

送给案件承办法官和在案卷中存档。
除去 2017 年 1 月 28 日至 2 月 2 日春节假期

(统计周次第八周周六到第九周周四)及其附近的

异常数据,得出在统计期间内《人民法院报》平均每

周刊登的公告数量为 17 309 件,在常规版面刊登时

日均刊登量仅有 139 件,在常规版面和增版同时刊

登的日均刊登量为 5 648 件,综合日均刊登量为

2 473件。 由此计算,某一时刻《人民法院报》所刊登

的尚在 60 日公告期间内的送达公告数量达到

148 000件以上。 仅《人民法院报》一家公告媒体就

已呈现如此态势,可见送达公告总量之大。
(二)滥用现象难以遏止

公告送达与缺席审判制度紧密相连,涉及被送

达人正当程序权利的减损。 适用公告送达本该慎而

又慎,而当前对公告送达的滥用现象较为明显。 司

法资源供给相对不足、内在的制度规定不合理,造成

资源使用的无效率,送达粗疏随意。[3] 对于公告送

达,中国司法实践中的惯常做法是根据需要“三步

走冶:第一步,简易联络被送达人;第二步,采用直接

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实现送达;第三步,对于采用

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或者从一开始就下落不

明)的当事人,法院往往要求被送达人对方当事人

(通常是原告)提出申请并提供被送达人住所地基

层组织等出具的被告“下落不明冶的书面证明,法院

就适用公告送达。[4]203法院倾向于将适用公告送达

的证明责任转嫁于申请公告送达人,以减轻自身的

送达压力。 由“法院中心主义冶到“当事人中心主

义冶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为申请公告送达人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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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利用公告送达留下了空间。 在《民事诉讼法》
(以下简称《民诉法》)对公告送达的适用条件程序

规定不明晰不具体、法院对是否适用公告送达的自

由裁量权过大的背景之下,公告送达在适用中过于

随意。[5]

中国现有制度框架没有专门对公告送达过程中

出现的瑕疵或错误进行救济的制度设计。 错误适用

或瑕疵适用公告送达,对一审判决,如在未出上诉期

时发现,可以上诉,否则只能申请再审,而申请再审

是非常困难的。
笔者以裁判文书网为根据,对最高人民法院、山

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涉及的被

公告送达人认为适用公告送达不当的再审案件进行

统计,发现公告送达在实践中存在各式各样的不规

范现象,主要包括:(1)法院未使用其他送达方式而

径行适用公告送达;(2)原告故意隐瞒被送达人信

息致使公告送达的不当适用,这直接反映公告送达

适用条件、程序的不明确,这与法院对送达相关信息

的掌握程度之欠缺密切相关。
(三)公告效果差强人意

目前中国公告送达效率极低、效果极差,公告送

达通知效果几乎处于落空状态,社会效果不尽如

人意。
1. 公告传播力度较弱

当前,中国送达公告传播力度较弱。 以山东省

某法院为例,2013—2015 年受送达人的到庭率仅为

2郾 12% 、1郾 56%和 1郾 07% 。[2]87

现代社会基层网络已趋于松散,由于被送达人往

往早已离开原住所地,因此在原住所地采用张贴方式

进行公告有效通知到受送达人的概率极低。 在法院

公告栏张贴公告,极少有人驻足浏览,必然极难通知

到受送达人。 在《人民法院报》刊登公告,送达效果

也有限。 报纸上刊登的公告文书往往被放置于版面

中缝或边角余料的位置,信息传播的效果较差。 事实

上,《人民法院报》刊登送达公告,在“增版冶刊登的公

告数量占公告总数的比例高达 94郾 5%,即在《人民法

院报》上刊登的送达公告,只有 5郾 5% 随《人民法院

报》一起发行。 在其他报纸刊登公告,送达效果亦十

分有限。 尤其地方类报纸,该类报纸具有地方性、区
域性,而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加速,人
们生活工作的范围不断变大,地方类报纸必然极难将

之涵盖;报纸种类过多也会带来公告查找的困难。 另

外很多报纸未实现网上同步刊载,不能如《人民法院

报》一样较好地提供对法院公告的检索服务,因此其

他报纸刊登公告传播效果更为受限。

2. 公告内容粗略单一

当前,中国送达公告的内容极其简略,公告效果

大打折扣。 一方面,在送达公告中,受送达人未能特

定化。 送达公告中只载明受送达人的姓名或名称,
缺乏身份信息,即便受公告送达人获知了该信息,也
很难确定自己就是被公告送达人;另一方面,文书过

于简略,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缺乏起诉要点、合议

庭组成等信息,裁判文书缺乏文书主要内容。 公告

文书内容的简略和不规范,使公告送达的被送达人

即便获得通知也不能准确识别该诉讼文书对自己权

利义务产生的影响,进而有针对性地采取诉讼行为。
公告内容的粗略与送达公告统一格式的简略密

切相关。 送达公告统一格式的设置有利于送达公告

的规范化,由于目前传统公告方式难以较好地承载

庞大的公告数目,送达公告统一格式不得不简略;为
了保护公民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送达公告格式

又不能不简略。
3. 公告期间长而无用

中国当前非涉外的送达公告期为 60 日,涉外的

送达公告期为 3 个月。 一个诉讼从立案到执行往往

经历多次公告送达,这使原告的效率利益严重受损,
不利于纠纷的快速解决。 另外,公告期间的设置没

有区别,对性质迥异的国内案件都教条式地适用 60
日公告期间欠妥当。[6]

笔者认为,过长的公告期间对公告送达效果即

实现“送而达冶的帮助实为有限。 就张贴方式来说,
公告保留 60 天并不现实且无意义;就刊登方式来

说,被送达人翻阅旧报寻找公告信息的可能性更小。
4. 公告费用设置不当

在《人民法院报》上刊登公告的收费标准设置

不合理。 一方面,刊登送达公告费用过高。 在《人
民法院报》上刊登公告的收费标准已经明显超过报

刊刊登的成本,辅之以《人民法院报》是唯一送达公

告刊登媒体的规定,法院难脱借此敛财之嫌。 另一

方面,送达公告按字数分档收费,倒逼送达公告尽可

能简略概括。 以费用遏制滥用的想法并不现实,以
费用诱导慎用公告送达效果并不理想,意图利用公

告送达达到目的的恶意的申请公告送达人不会因为

公告费用而止步。 公告费用的不合理设置致使公告

送达制度的社会效果不佳。
二、民事诉讼中公告送达困境的成因分析

(一)适用条件与程序规定粗疏

《民诉法》将适用公告送达的条件规定为下落

不明或使用其他送达方式难以送达。 但何为下落不

明、何为使用其他送达方式难以送达存在不同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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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具体的标准难以统一,可操作性不强。 何种情况

为下落不明进而适用公告送达、使用其他送达方式

无法送达没有明确,这无形中放宽了公告送达的适

用条件;加之近年来人案矛盾突出,扩大公告送达适

用的倾向明显。 因此,适用条件规定不明成为了公

告送达滥用的根源。
公告送达适用程序的不完备,尤其是公告送达

适用审查程序的不完备,为公告送达被滥用开启了

便利之门。 在公告送达前,应对被送达人相关材料

进行充分的审查,明确是否已经符合下落不明或者

使用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的条件,而当前此审查

几乎流于形式。 松散、趋于瓦解的基层组织网络,使
基层组织对个人、企业相关信息的了解不可能深

入[4]206,基层组织开立的证明往往“底气不足冶,有
待于更充分、更广泛地用技术手段予以补充其效力。

在实践中,对于公告的原因和经过未依法予以

记载[7]180,助长了公告送达的滥用。 是否适用公告

送达往往由法官独任审查,极易产生诉讼过程的暗

箱操作和司法专断,不具有合理性。[6] 对此,笔者认

为司法责任制的推行会对法官滥用职权导致的公告

送达滥用从内部得到有效遏制。
(二)传统公告方式的缺陷

公告送达困境的形成与传统公告方式的缺陷有

关。 《民诉法解释》第 138 条规定了两种公告方式:
(1)在法院的公告栏和受送达人住所地张贴公告的

张贴方式;(2)在报纸、信息网络等媒体上刊登公告

的刊登方式。 该司法解释较 1992 年《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业若干问题

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法意见》)而言,明确了公

告张贴须在法院公告栏和受送达人住所地,同时规

定了“信息网络媒体冶的公告刊登效力。 《民诉法解

释》明确规定“信息网络媒体冶的公告刊登效力同

“增版冶公告刊登。 但目前仅在“信息网络媒体冶刊
登送达公告的这种新型送达公告刊登方式还未在人

们的视野中出现。
传统媒体呈现的信息是静态的、非交互式的,有

价值的信息被淹没在大量无价值的信息中,有效传

播率较低。 尚在 60 日公告期间内的送达公告数量,
仅《人民法院报》一家媒体就可达到近 15 万件,依
赖传统纸质媒体从 15 万件中找到有效信息所耗费

的时间成本巨大。 张贴方式更无法保证 60 日公告

期间内公告不被揭下或者覆盖,查找也极其困难。
因此启用新型的公告方式已十分必要。

(三)送达地址真实性难以保障

当前,送达地址真实性难以保障。 一方面,原告

为实现缺席审判的目的,可能故意提供虚假的送达

地址,而当前的公告送达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原告故

意提供虚假的被送达人地址的情况。 另一方面,存
在被送达人故意隐瞒真实送达地址的情况。 如果原

告无法提供被告有效的送达地址,在可以联系到被

告的情况下,不诚信的被告为了拖延诉讼,极有可能

提供虚假的送达地址,致使使用其他送达方式无法

送达公告而不得不转而适用公告送达方式,诉讼的

进程被人为拖延。
此外,送达地址信息未能及时更新,使送达地址

真实有效性大打折扣。 现代生产生活节奏加快,住
所地的更换较频繁,法院使用旧的送达信息公告难

以送达,使用其他送达方式送达会造成公告送达的

滥用。
送达地址真实性难以保障是送达难的重要成

因,也是公告送达过多、过滥地被适用的重要原因。
仅仅依靠签订送达地址确认书不能应对以上所述所

有的情况。 在人案矛盾突出、办案压力剧增的情况

下,法官很难投入足够的时间精力对送达地址进行

有效审查,多倾向于适用公告送达,导致公告送达在

实践中的乱象。
(四)对当事人权利的关注不够

当前,对当事人权利的关注不够,有效规避被公

告送达的途径不畅,公告送达效果较差。 公告送达

的受送达人同法院及对方当事人(通常是原告)之

间的信息是极不对称的。 公告送达会对被送达人的

权利义务产生巨大的影响。 对被公告送达人来说,
他时刻遭受着一种危险———他与他人的权利义务关

系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改变。 由此,至少应当为

被公告送达人提供一种途径,使他能够有效而便捷

地规避被公告送达的风险。 而在当下,这对公告送

达的被送达人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 程序参与权是

当事人极其重要的正当权利,为了审判程序的顺利

进行,进行公告送达具有足够的正当性,应为诚信的

被告提供一种只需要付出极少努力就可以防范自己

被恶意公告送达的途径。 对当事人权利保护的关注

不够,制度设计和具体操作没有从当事人的立场考

虑,是公告送达诸多困境产生的重要原因。
三、民事诉讼中公告送达困境的破解对策

(一)遏制滥用:构建送达信息一体化平台

1. 送达信息一体化平台的整体构思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实名制进程的推进,民事

送达必将迎来根本性的变革。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使得快速而精准处理数据的能力获得质的飞跃。 本

文所称的送达信息一体化平台,指的是全国性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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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送达的公民个人信息库以及对送达相关信息进

行分析查找等操作系统的总和。 通过送达信息一体

化平台法院可以掌握信息源,实现公告送达,尤其是

法院可以使用法律规定的公告送达以外的其他送达

方式送达,从而减少公告送达的适用,遏制公告送达

的滥用。 本文所描述的送达信息一体化平台,是法

院信息化建设在送达领域的功能组件之一,其核心

功能在于整合与送达相关的各种信息,为送达提供

信息支持。
当前,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创新做法,如浙江省台

州市黄岩区利用公安系统、阿里巴巴系统获取当事人

的相关信息进行公告送达,[8] 但也存在局限性:一方

面,这仅是地方法院的尝试而非自上而下的试点,对
送达效果的促进作用未能完全发挥;另一方面,连接

阿里巴巴系统从某种程度上说涉及对当事人个人信

息权的减损,在于法无据的情况下,虽然实际效果良

好但其正当性存疑。 笔者认为,构建完整意义上的送

达信息一体化平台,要有法律依据。 将法院以外信息

收集主体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用于民事司法用途有

待于法律进行规定和规制,而不能凭一纸协议就获得

合法性。 送达信息一体化平台的构建,需经历“试
点—全面试点—入法—全国推行冶的过程。

2. 送达信息一体化平台的数据来源

对公民与送达相关的个人信息的获取和整合形

成送达信息库是送达信息一体化平台有效运作的基

础。 送达信息包括本案中当事人提供的信息、当事

人在其他案件中的送达信息,在相关法律法规允许

的范围内,也包括政府收集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工商信息、公安系统中的信息、行政复议当事人信

息)以及其他主体在从事经营、提供服务的过程中

所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 具体来说,最后一类信息

包括通过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
速递物流服务提供者等等主体获取的信息。 法院在

保证合法性的情况下,要考虑信息的规模等因素,与
掌握信息的主体订立协议,将相关数据接入法院的

送达信息一体化平台,平台数据随数据源实时更新

并留存历史数据。
数据接入后,可以形成包括公民姓名、身份证号

等身份信息,以及多样化的联系方式在内的数据库,
为民事送达的有效实现提供信息来源。 送达相关信

息通过送达信息一体化平台与各个相关平台实现数

据的对接和相互反馈,使得送达信息不断被修正从

而更加精细、准确。
3. 送达信息一体化平台的配套对接

首先,送达信息一体化平台与法院综合信息管

理系统对接。 为保护公民个人信息,送达信息一体

化平台本身不提供独立查询功能,法官只能在案件

进入法院的综合信息管理系统之后,从综合信息管

理系统查询案件当事人的送达信息。 送达信息一体

化平台与法院综合信息管理系统的对接,能减少信

息录入工作量,提高效率。
其次,与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送达方式相关的

平台或功能组件建设及电子送达平台试点完成后,
可以与送达信息一体化平台对接,实现自动打印邮

递单、送达情况跟踪等,并将送达情况反馈给综合信

息管理系统及送达信息一体化平台。 由此,法院使

用公告送达以外的其他送达方式进行的尝试可以在

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形成时间轴,能有效遏制错误地

直接适用公告送达的程序违法。 将使用公告送达以

外的其他方式送达是否成功的情况反馈给送达信息

一体化平台,对平台收录的送达信息进行筛选,排除

不真实的送达信息,保证送达信息一体化平台信息

的真实有效。
最后,送达信息一体化平台与公告送达平台实

现对接。 公告送达的适用条件是当事人下落不明或

者使用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 对于当事人下落不

明的情况,借助送达信息一体化平台可以更加便捷、
全面地查找当事人的信息,有助于减少公告送达的

适用,遏制滥用。 那些使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情

况被平台记录,可以作为公告送达适用的原因和经

过的证据,这有助于增强程序的规范性,减少公告送

达的滥用现象。 另外,法院可以不只依赖当事人提

供的信息进行送达,法院自身也有可靠的信息来源,
将有效遏制故意提供虚假的送达地址、不诚信地利

用公告送达的情况。
送达信息一体化平台的建立将有效促进使用其

他送达方式送达的成功率,减少公告送达的适用。
通过平台的对接,公告送达适用条件、适用程序能实

现精细化和规范化,减少公告送达的滥用。 送达信

息一体化平台对于公告送达而言,对被送达人的程

序参与权的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在个人信息保护方

面,通过技术手段和合理的权限分配、规则设计,送
达信息一体化平台对公民个人信息权的侵害可以做

到轻微和可控。 送达信息一体化平台不仅仅是送达

相关信息的简单汇总,更应对数据进行智能化的分

析和挖掘。 我们要发挥大数据技术的预测功能,进
而提供有效的送达信息,实现“智慧送达冶。

(二)提升质量和效果:构建新型公告送达平台

1. 新型公告送达平台的背景概述

当前,中国的公告送达已由公告平台实现了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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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化。 如人民法院公告网与《人民法院报》刊登的

送达公告实现同步并能够提供查询服务,《人民法

院报》网站、中国法院网等已实现同步链接。 部分

其他媒体也建立了相应的电子平台,如《四川法制

报》网站的公告查询栏目。 这些都为当事人提供了

诸多便利,将当事人从翻找报纸中解脱出来。 但其

也存在诸多局限,无法应对中国公告送达的困境,具
体表现为:(1)当前电子公告平台以《人民法院报》
的电子公告平台为主,还有很多媒体没有建立电子

公告平台;(2)某一电子送达公告范围仅限于该特

定报刊所刊载的公告,不能涵盖所有媒体上所有的

送达公告,更无法涵盖张贴方式发布的公告;(3)当
前电子公告平台只是为便于信息查找所做的信息的

同步,依附于纸质媒体,不具有单独发生公告送达效

力;(4)当前电子公告平台的交互性深度不足,无法

为公民提供避免自己被恶意公告送达的便捷有效的

途径;等等。
2017 年 2 月 28 日起,电子送达方式的电子送

达平台在四个试点法院上线试运行,受送达人可以

通过新浪微博、支付宝、新浪邮箱三大互联网途径接

收电子送达的相关信息。[9] 受送达人可以通过互联

网接收电子送达消息,用消息中的验证码及本人的

证件号码登录电子送达平台,就可以接收完整的诉

讼文书。 这或可为新型公告送达平台的构建提供有

益借鉴。
在信息爆炸的社会,期待人们靠偶然间翻阅报

纸或者在公告栏发现公告信息已然不现实。 每个人

每天可以接受的信息量是有限的,若提供一种方式,
使人们能够便捷地获取送达公告信息,就不对人们

的生活造成干扰。 有研究者指出,应拓展刊登公告

送达的媒体,使之更贴近人民生活,且能够与被送达

人的具体情况相结合。[10] 笔者认为此想法并不现

实:一方面,送达公告媒体种类过多不利于送达公告

的权威性,也给潜在的受送达人查找公告造成极大

的困难;另一方面,若要求送达公告的刊登媒体与被

送达人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则媒体选择是否适当就

成为了判断公告送达是否存在瑕疵的标准,这个标

准极难把握,必然导致实践中问题频出。 因此,传统

的方法无从应对当下困境,新型公告送达平台的构

建已势在必行。
本文所称的新型公告送达平台,包括统一的公

告系统和全流程的公告送达管理系统两部分。 公告

系统主要用于送达公告的刊登、发布,公告送达管理

系统用于公告送达适用的全流程,可对公告送达情

况进行统计、监督。 以下具体论述之。

2. 新型公告送达平台的公告系统

如前所述,《民诉法解释》确定了“信息网络媒

体冶的公告刊登效力,为公告系统的构建提供了法

律依据。 公告系统作为送达公告的媒体在信息网络

发布送达公告,具有公告送达的效力。 同时,从当事

人角度出发,也为了补足其他传统公告方式的传播

力度,对使用其他公告方式的送达公告应在新型公

告送达平台的公告系统具有全部且完整的同步信

息。 用户只需在本文所述新型公告送达平台的公告

系统检索,就可以获知自己被公告送达的情况。
新型公告送达平台公告系统可以向公民提供账

号注册服务,让用户实名认证并提交联络方式。 当

实名注册用户涉诉时,法院会按其所提交的联络方

式进行联系,这就有效地为公民提供了一条简单易

行的避免自己被恶意公告送达而被缺席审判的途

径。 当根据联络信息使用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

时,才会适用公告送达。 对实名注册用户进行公告

送达时,系统会自动按照用户提供的联络方式将公

告链接发送至用户,这样,信息传播由偶然性变为有

针对性,由扩散式变为指向式,公告送达效果得到提

升,公告送达的理论正当性得到增强。
通过新型公告送达平台公告系统,可以有效化

解公告内容粗略单一的困境。 在传统公告方式的语

境下,过于简略的公告内容不仅是公告数目和版面

之间矛盾的结果,也有对个人信息的保护问题。 而

在新型公告送达平台的公告系统,由于设置了身份

验证,可以识别是否是被送达人。 如是被送达人,则
可以显示详细的法律文书并提供下载。

新型公告送达平台公告系统的后台管理可由

《人民法院报》法院公告部负责在原有人民法院公

告网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使之适合于刊载全部法院

公告,而不仅限于与《人民法院报》信息的同步。 公

告系统可在各城市图书馆、各个基层法院设置查询

点,并开通热线,以更好地服务不能熟练使用信息网

络的人群。
3. 新型公告送达平台的管理系统

新型公告送达平台的公告送达管理系统是新型

公告送达平台中针对公告送达全过程的构成部分,
可使公告送达的适用程序更加严密、规范,提升公告

送达的质量和效果。 其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可以与法院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其他送达

方式的相关平台、送达信息一体化平台互接,使用其

他送达方式进行送达的尝试可以自动形成送达的时

间轴,结合其他材料共同构成对当事人适用公告送

达原因和经过。 这有利于增强公告送达的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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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适用公告送达的滥用,使公告送达的原因和经

过的归卷存档更加便捷,减少法官在整理材料上耗

费的时间。 对于适用公告送达的原因和经过,实时

在四大公开平台之一的审判流程公开平台上公开,
以公开和透明促进程序的规范。

二是通过合理分配公告送达平台管理系统的权

限,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院长对全院、庭长对全庭

可以实现对公告送达适用情况的监督。 对公告送达

适用状况的统计也更加便捷高效。

淤 参见人民法院报社法院公告部《人民法院公告刊登办法》,http: / / www. rmfygg. com / public / detail. php? id=181。
于 参见也2015页鲁民一终字第 300 号、也2015页鲁民一终字第 385 号、也2015页鲁民提字第 668-1 号、也2015页鲁民提字第 595

号裁判文书。

三是新型公告送达平台的管理系统,可以极大

地减轻发布送达公告的工作量,缩减从投稿到发布

的时间。 当前,在《人民法院报》刊发公告,要通过

邮局或银行汇款方式向人民法院报社交纳刊登费

用,由承办法官拟定文稿,公告文稿附上缴费信息、
承办人信息、当事人信息等,再用信函或传真传送至

《人民法院报》公告部或其代理点。淤而且,法院通常

会向申请公告送达人预收公告费。 整个公告刊发的

过程涉及承办人、法院财务部门、人民法院报社等,
文件的流转和审核过程繁杂。 而使用新型公告送达

平台管理系统,可将法院端的管理系统和报社端的

公告系统后台有效连接,实现便捷的信息传送,这既

可减少法院整理、填写相关信息的工作量,也可极大

减轻公告系统后台验证公告来源的工作量,使工作

效率和质量得到提升。
4. 平台视角下的公告期间与费用

新型公告送达平台的构建为公告期间和公告费

用的设置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国当前公告送达的公告期间长而无用,在公

告送达质量和效果都得到提升的情况下,公告期间

长而无用问题更加突出,因此有必要适度缩减送达

公告期间,使之与新型公告送达的特点相符合,避免

诉讼久拖不决,弱化被送达人故意逃避送达而拖延

诉讼的动因。 对于是否应区别确定公告期间的问

题,笔者认为:除已经存在的涉外案件和非涉外案件

公告期间的区分外,另进行细分没有必要,也不宜规

定公告期间内的“随时送达冶 [11] 或“送达方式转换

制度冶 [7],即在公告期间内转用其他送达方式送达

进而发生送达的效力,这与公告送达的拟制属性相

悖,会造成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失衡。
对于公告费用,新型公告送达平台的构建使公

告成本大大降低,使《人民法院报》原本远高于成本

的公告费用更加不合时宜。 笔者认为,在信息网络

媒体发布公告以不收取公告费用为宜,在纸质媒体

发布公告的公告费用应控制在成本价附近。 公告费

用过高不仅会招致当事人的反感,造成法院借机敛

财的印象,与司法为民的宗旨背离,也会给法院带来

困扰。 对原告(或上诉人、申请再审人)无法用公告

送达以外的其他送达方式送达的情况在实践中时有

发生。于经法院公告送达后按撤诉(或撤回上诉、撤
回再审申请)处理后,公告费用由谁承担成为问题。
由此,应提供一种不需公告费的公告方式。 笔者认

为应降低并确定合理报纸公告刊登的费用,可无偿

在信息网络媒体发布或同步公告。
在信息化建设持续推进的今天,困扰司法实践

已久的公告送达难题有了新的化解思路。 “智慧法

院冶有着美好的前景,公告送达也必将随着 “智慧送

达冶的趋势而蜕变。 案件数量的激增、员额制改革

的完成使法官办案压力不断增大,人案矛盾更加突

出。 在这样的基本背景下,针对公告送达建立复杂

细致的合议审查制度及专门的救济机制虽然可以遏

制适用公告送达的滥用倾向,但会造成审判资源愈

加紧张,在实践中也极可能走样。 为此,公告送达平

台的构建应充分考虑当前 “案多人少冶的现实情况,
尽可能考虑当事人权利,促进公告送达制度现实效

果的提升,从而实现对公告送达的诸多难题的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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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icul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Service by Publication
of Civil Proced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YU Yifei

(School of Law,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number of using service by publication is staggering and even goes beyond the limit where the traditional
media is suitable for carrying. Service by publication is obviously being abused and is practiced carelessly. It is out of condition
because of the difficulties to achieve the " send and reach" standard. This is mainly related to the inherent defects of the traditional
methods of service by publication. It is urgent to break through the dilemmas of service by publication. This paper tries to build a
platform of integrative service information which provides the court with reliable sources of information as well as a new platform of
service by publication which involves a unified media system and a precise management system, with an aim to improve both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service by publication.
Key words: service of civil procedure; service by publication; artificial delivery;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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